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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 

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5 日，印度海德拉巴 

临时议程*项目 4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履约委员会关于其第八和第九次会议工作的报告 

1. 在议定书缔约方第五次会议后的闭会期间，履约委员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秘书处的

办公处举行了两次会议，即 2011 年 10 月 5 日至 7 日的第八次会议和 2012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的第九次会议。本文件介绍这两次会议的讨论和成果的综合报告。   

2. 在其第八次会议上，履约委员会除其他外事项外，审查了议定书缔约方第五次会议同

履约和履约委员会相关的成果。 

3. 履约委员会同意下文图 1 所示指导第 BS-V/1 号决定范畴内的职能的办法。根据这一

办法，为了查明可能影响缔约方履约的任何可能的困难，秘书处将：  

(a) 审查国家报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b) 审查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内的信息；以及  

(c) 查明不提交国家报告的情况；将与有关的缔约方进行非正式接触，除非问题不

重要。如果没有收到答复，秘书处将把问题提交履约委员会审议。如果收到了答复，问题得

到解决或者发现问题为“小事”，将毋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如果未得到解决，问题

将转交给履约委员会。履约委员会对问题的任何审议，都将根据第 BS-V/1 号决定第 2 段的

规定，与有关的缔约方合作进行。 

                                                      

*  UNEP/CBD/BS/COP-MO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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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指导第 BS-V/1 号决定范畴内的职能的办法 

                                                                

 

 

 

 

 

 

 

 

 

 

 

 

 

 

 

 

 

 

 

 

 

 

 

 

 

 

 

 

 

 

 

 

 

 

 

 

 

 

 

 

 

4. 另一决定是，履约委员会将进一步拟订，包括在逐案基础上拟订成功解决履约相关问

题和缔约方所面临困难而可能需要采取的适当步骤，并作定期的审查。 

5. 履约委员会还同意下文图 2 所载工作安排，同时考虑到 4 年的报告周期以及作为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所确定的优先事项。 

秘书处分析国家报告和生

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并查

明缔约方在实现履约方面

面临的可能困难 

秘书处收集关于已查明确

定不属于“小事”的困难

的信息，主要通过与有关

缔约方进行非正的式接触 

收到的答复 未收到答复 

解决的问题或收到

的答复显示属于

“小事”的问题 

未解决的问题 

履约委员会联系有关缔

约方，并与缔约方合作

考虑根据第 BS-V/1 号决

定需要采取的行动 

不需要进一步行动 

与履约委员会有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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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工作安排 

 

作为议定书缔约
方会议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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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所中的信息审

查履约情况

缔约方会议之前一
年提交的国家报告
（第BS 1/9号决定）

履约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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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履约委员会认识到必须考虑 第 BS-V/1 号决定范畴内可能产生的任何履约问题。但因

资源有限，履约委员会同意按照上文的工作安排所示安排其审议问题的步骤和时间表。委员

会成员进一步指出，履约委员会未来可能需要考虑的案件有可能增加，可能对其可能获得的

资源以及对秘书处都有影响。 

7. 有成员指出，工作安排的目的是补充任何工作计划或现有安排，供履约委员会审议具

体的项目。 

8. 根据商定的工作安排，履约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审议了遵守国家报告义务的情况。

委员会尤其审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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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交报告的比例；  

(b) 报告的完整性（未回答涉及《议定书》义务的问题的报告的数量）；以及 

(c) 关于截至 2011 年底还没有提交任何国家报告（即：临时、第一和第二次国家

报告）的缔约方的信息。  

9. 在这方面，履约委员会注意到： 

(a) 提交第二次国家报告的比例很高； 

(b) 全球环境基金所提供资金为实现提交报告的高比例的贡献以及未来保持这种支

持的重要性； 

(c) 但仍有 17 个缔约方尚未提交第二次国家报告，即：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

兹、格鲁吉亚、希腊、卢森堡、马绍尔群岛、黑山、瑙鲁、尼加拉瓜、阿曼、巴基斯坦、帕

劳、巴拉圭、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土库曼斯坦；   

(d) 有义务提交、但仍未提交临时、第一和第二次国家报告的缔约方数量相对较

少，即：巴哈马、卢森堡、马绍尔群岛、瑙鲁、尼加拉瓜、阿曼和巴拉圭； 

(e) 秘书处作了努力，包括通过区域讲习班，提醒各缔约方注意有必要提交国家报

告，并向缔约方通报了协助其履行这一义务的可利用的机会； 

(f) 通过区域和次区域讲习班为协助各缔约方编制国家报告可能提供的技术和其他

支助，例如，每周农业合作研究所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区域办公室，以及拥有编制本国

国家报告经验的国家的双边援助，以及利用生物安全专家名册上的专家； 

(g) 若干数量的第二次国家报告的不完整性，这些报告未回答涉及《议定书》义务

的问题。 

10. 履约委员会还： 

(a) 欢迎秘书处努力，包括通过国家讲习班，提醒各缔约方必须提交国家报告，并

向其通报协助其履行这一义务的现有机会，同时鼓励秘书处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在编制嗣

后的国家报告时继续这一做法； 

(b) 请秘书处同提交的报告不完整，没有答复涉及《议定书》义务的问题的缔约方

进行联系，提请其注意其报告中的信息差距，并请其提供必要的信息； 

(c) 同意：  

(i) 发函给迄未提交临时、第一或第二次国家报告而且没有答复催复函的缔

约方，以便敦促它们完成第二次国家报告的格式，并请其就阻止其提交

国家报告的情况作出解释，并向其提出履约委员会可酌情给予其希望得

到的建议或协助 ； 

(ii) 信函的内容，并请主席向有关缔约方转交； 

(d) 请秘书处继续就第 9 (c) 段所提及的缔约方采取行动，以便：  

(i) 要求提供关于可能防止缔约方提交报告的信息，并酌情提供协助，以及  

(ii) 提醒缔约方必须不再拖延地提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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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审查履约的一般性问题的这一常设项目下，履约委员会还审议了通过分析第二次国

家报告所载信息发现的缔约方在遵守《议定书》方面存在的若干差距。这些差距是：  

(a)  制定执行《议定书》所需要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的义务；  

(b)  通过经由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公布信息以便分享信息的义务；以及  

(c)  促进公众意识和参与的义务。  

12. 在这方面，履约委员会注意到： 

(a) 履约委员会需要更详细考虑履行为执行《议定书》需要采取法律、行政和其他

措施的义务； 

(b) 履约委员会在履约一般性问题范畴内的职责与第 BS-V/15 号决定范畴内第二次

评估和审查的进程之间的重迭； 

13. 履约委员会请秘书处继续同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任何或完整信息的缔约方

进行联络，以鼓励这些缔约方更新和完成其有义务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的信息，并

向履约委员会报告其努力的结果。 

14. 履约委员会同意本文件附件所载供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和酌情通过的各项建议。 

15. 可通过秘书处的网站查阅履约委员会关于其第八和第九次会议工作的报告全文。每次

会议的文件以及各次会议的报告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 

 http://www.cbd.int/doc/?meeting=BSCC-08；以及 

 http://www.cbd.int/doc/?meeting=BSCC-09。 

 

  

http://www.cbd.int/doc/?meeting=BSCC-08
http://www.cbd.int/doc/?meeting=BSCC-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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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履约委员会给作为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建议1
 

履约委员会建议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 

履约 

1. 决定 将履行根据第 BS-V/16 号决定所通过的《战略计划》执行《议定书》所

需要采取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的义务确定为优先事项，上述决定确定制定业务性生物安

全框架的任务为最重要的重点领域； 

2. 请 尚未制定业务性生物安全框架的缔约方提交有关这方面遇到困难的信息，

并为采取必要措施的目的酌情提交其所设想的计划和时间表； 

3. 请 执行秘书汇编上文第 2 段所述有关缔约方提交的信息，并将信息提交履约

委员会，供其审议和采取适当行动； 

4. 提醒 在制定执行《议定书》的必要法律、行政和其他措施时遇到困难的缔约

方，它们可以将其困难提交履约委员会，以便寻求这方面的协助； 

5. 再次邀请 各缔约方利用第 BS-V/13 号决定附件所载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

用改性活生物体的公众意识、教育和参与的工作方案，以便利履行《议定书》第二十三条所

述其促进公众意识和参与的义务； 

监测和报告 

6. 欣见 在有提交报告义务的的 161 个缔约方中已有 144 个缔约方2
 提交了第二次

国家报告； 

7. 欢迎 全球环境基金向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财政支助编制和提交其第二次国

家报告，并认识到这一做法为提交报告的高比率做出了贡献； 

8. 注意到 7 个缔约方未履行其《议定书》的报告义务，没有根据《议定书》第三

十三条和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相关决定提交任何报告； 

9. 又注意到 另有 10 个缔约方尚未提交其第二次国家报告； 

10. 鉴于第二次国家报告所提供信息确定了衡量执行《议定书》所取得进展的基

准，请 尚未提交其国家报告的 17 个缔约方尽早利用第 BS-V/14 号决定附件所载第二次国家

报告格式提交国家报告，并回答所有问题；  

11. 敦促 尚未对第二次国家报告中所有规定问题作出答复的缔约方与秘书处合

作，以便加快完成国家报告； 

                                                      
1
  根据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以往会议采取的做法，各项建议可提及最适宜审议这些建议

的有关议程项目。 

2
  这一数字代表到 2012 年 6 月 1 日已提交国家报告的缔约方数目。如果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

大会第六次会议受到更多的国家报告，此数字以及第 8、9 和 10 段中提及的数字可能需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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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醒 各缔约方注意第 BS-V/14 号决定的第 2 段，该段请第一次提交国家报告

的缔约方使用第二次国家报告的报告格式，并决定，在使用今后可能采用的简化报告格式之

前，均应使用这一格式； 

13. 鼓励 各缔约方探讨并酌情利用：(i) 现有双边、区域和次区域安排中的现有技

术和其他资源，以及 (ii) 生物安全专家名册上的专家，以便利国家报告的编制和提交； 

14. 请 秘书处协助各缔约方包括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通过组织讲习班编制其第三

次国家报告； 

财务机制和资源 

15. 建议 缔约方大会在通过其有关支持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指导

意见时，敦促全球环境基金及时向符合资格的缔约方提供资金，以便利《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下的第三次国家报告的编制，并作为其第五次增资的一部分，就此作出具体的规

定； 

评估和审查 

16. 决定，在筹备《议定书》的第三次评估和审查的过程中，考虑到各缔约方在遵

守《议定书》包括提交国家报告方面的经验，并考虑到履约委员会等方面的意见。 

17. 请 履约委员会参照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二次评估和审查问题特设技术

专家组的结论和建议，评价《议定书》的执行情况，作为对根据《议定书》第 35 条对实现

《议定书》目标的成效进行的第三次评价提供的意见。 

- - - - - -  


